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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之一 防災監控系統綜合操作裝置 

一、 外觀檢查 

（一） 預備電源與緊急電源（限內置型） 

1. 檢查方式 

（1） 外形 

以目視確認有無變形、腐蝕等。 

（2） 標示 

以目視確認蓄電池銘板。 

2. 判定方法 

（1） 外形 

A.應無變形、腐蝕、龜裂。 

B.電解液應無洩漏、導線之接續部應無腐蝕。 

（2） 標示 

種類、額定容量、額定電壓等標示應為正確。 

（二） 綜合操作裝置(本體) 

1. 檢查方式 

（1） 周圍狀況 

以目視確認周圍有無檢查上或使用上之障礙。 

（2） 外形 

以目視確認有無變形、顯著腐蝕等。 

（3） 標示 

以目視確認標示及其內容正確與否，且應貼有認可標示。 

（4） 表示裝置 

以目視確認有無污損、不明顯之部分，並操作確認是否能正

確表示。 

（5） 操作裝置 

以目視確認有無變形、損傷、缺漏之部分，並操作確認是否

能確實動作。 

（6） 相互通話裝置 

操作通話裝置確認是否可正常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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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電壓表 

A. 以目視確認有無變形、損傷等。 

B. 確認電源、電壓是否正常。 

（8） 預備品等 

以目視確認是否備有保險絲、燈泡等零件備品及安裝說明

等。 

2. 判定方法 

（1） 周圍狀況 

應設在經常有人之場所，確認周圍有無檢查上或使用上之障

礙。 

（2） 外形 

應無變形、損傷、顯著腐蝕等情況。 

（3） 標示 

A. 銘板應無剝落，且內容應無污損、不明顯之狀況。 

B. 計時裝置應正確顯示日期時間。 

C. 貼有認可標示。 

（4） 表示裝置 

應無污損、不明顯部分，並操作確認應正確表示。 

（5） 操作裝置 

應無變形、損傷、缺漏之部分，並操作應能確實動作。 

（6） 相互通話裝置 

設有綜合操作裝置之防災中心及副防災中心間或同一基地他

棟建築物獨立設置之火警受信總機(限他棟建築物獨立設置火

警受信總機能與防災中心通話者)皆應能同時通話。 

（7） 電壓表 

A. 應無變形、損傷等。 

B. 指示值應在規定範圍內。 

C. 無電壓表者，其電源表示燈應正常顯示。 

（8） 預備品等 

有保險絲、燈泡等零件備品及安裝說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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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注意事項 

（1） 有註記使用期限之零組件，應確認期限。 

（2） 電壓指示不正常之情況，應留意可能為充電不足、充電裝置

或電壓計之故障等。 

（3） 充電回路使用電阻器等阻抗時，因有高溫之情況，非僅以發

熱判定，亦應確認有無變色等。 

 

二、 性能檢查 

（一） 預備電源與緊急電源（限內置型） 

1. 檢查方式 

（1） 端子電壓 

操作預備電源試驗開關，以電壓表等確認。 

（2） 切換裝置 

中斷常用電源回路開關等確認。 

（3） 充電裝置 

以目視確認。 

（4） 結線接續 

 以目視及螺絲起子等確認。 

2. 判定方法 

（1） 端子電壓 

電壓表等指示應為規定值以上。 

（2） 切換裝置 

常用電源為停電狀態時，自動切換為預備電源或緊急電源，

將常用電源復舊時會自動切換成常用電源。 

（3） 充電裝置 

無變形、損傷、明顯腐蝕、異常發熱等情況。 

（4） 結線接續 

無斷線、端子鬆脫、脫落、損傷等。 

（二） 綜合操作裝置(本體) 

1. 檢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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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開關類 

A. 以目視確認開、關位置是否正常，並操作確認是否能正常

操作。 

B. 以目視確認端子狀態。 

（2）保險絲類 

A. 以目視確認保險絲有無損傷、熔斷現象。 

B. 以目視確認保險絲容量是否符合說明書等資料規定容量。 

（3）表示燈 

以所規定之操作確認表示燈狀態是否正常。 

（4）結線接續 

以目視或螺絲起子等確認有無斷線、端子鬆脫、脫落、損傷

等現象。 

（5）接地 

以目視或電表等工具確認有無腐蝕、斷線等現象。 

（6）表示性能 

A. 操作確認火警表示及異常信號是否正常。 

B. 操作確認表 1 所示之表示項目是否正確。 

（7）警報性能 

操作確認表 2 所示之相關警報是否正確鳴動。 

（8）操作性能 

A. 警報停止性能 

操作確認表 3 操作項目之警報音或音響警報音是否能停

止。 

B. 連動移報切換性能 

（A）連動 

將連動移報切換開關切入連動側，操作進行火警表示

等試驗確認連動信號是否能正常輸出。 

（B）非連動 

連動移報切換開關切入非連動側，操作進行火警表示

等試驗確認連動信號是否無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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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表示切換性能 

（A）操作畫面切換開關確認是否能正常切換且正確表示。 

（B）以 LCD 等畫面為表示狀態時，輸入後續信號下，選

擇開關應有閃滅等警示，且操作該開關應能自動切換

至後續信號表示畫面。 

D. 復歸性能 

操作確認系統能否正常復歸。 

E. 遠端啟動性能 

操作對應消防設備之種類，確認附表 3 之操作項目所列項

目是否能正常動作。 

（9）資訊傳達性能 

操作確認資訊傳達構件或組件是否正常以及內線電話及與消

防機關通話之專用電話是否正常。 

（10）控制性能 

操作確認構成系統部分之異常偵測或故障功能等是否正常。 

（11）記錄性能 

以目視確認及操作確認供記錄之耗材充足且能正確記錄火警

等情資。 

（12）消防搶救支援性能 

操作確認供消防搶救支援之情資及資訊能正常表示及操作。 

（13）運用管理支援性能（限設有該性能之綜合操作裝置） 

A. 模擬性能 

（A）操作確認在該模式下是否對消防安全設備等相關表

示、警報或操作性能（以下稱「主要性能」）產生影

響。 

（B）確認消防安全設備相關動作信號啟動時，是否切換回

一般模式。 

B. 導引性能 

操作確認是否對主要性能產生影響，且能正常動作。 

C. 履歷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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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確認是否對主要性能產生影響，且能正常動作。 

D. 自我診斷性能 

（A）操作確認在該模式下是否對主要性能產生影響，且能

正常動作。 

（B）確認消防安全設備相關動作信號啟動時是否切換回一

般模式。 

2. 判定方法 

（1）開關類 

A. 開關位置及開關性能應正常。 

B. 端子應無鬆脫或發熱現象。 

（2）保險絲類 

A. 保險絲應無損傷、熔斷現象。 

B. 保險絲容量應符合說明書等資料規定容量。 

（3）表示燈 

表示燈狀態應正常，無明顯劣化狀態。 

（4）結線接續 

無斷線、端子鬆脫、脫落、損傷等現象。 

（5）接地 

無明顯腐蝕、斷線等現象。 

（6）表示性能 

A. 火災表示及異常信號應能正確表示。 

B. 表 1 所示之表示項目應正確表示。 

（7）警報性能 

表 2 所示之相關警報應正確鳴動。 

（8）操作性能 

A. 警報停止性能 

表 3 操作項目之警報音或音聲警報音應能確實停止。 

B. 連動移報切換性能 

（A）連動 

連動信號應能正常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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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非連動 

連動信號應無輸出，且連動移報之切換裝置應有非連

動狀態表示。 

C. 表示切換性能 

（A）警戒區域圖等，應依規定圖例正確表示。 

（B）後續信號未顯示於畫面之狀態，其選擇切換開關應有

閃滅等警示，且操作該開關時，應能自動切換至後續

信號表示畫面。 

D. 復歸性能 

應能正常復歸。 

E. 遠端啟動性能 

對應消防設備之種類，附表 3 之操作項目所示項目應能正

常動作。 

（9）資訊傳達性能 

A. 資訊傳達構件或組件應正常動作。 

B. 內線電話及與消防機關通話之專用電話應正常。 

（10）控制性能 

構成系統部分之異常偵測或故障功能等應正常。 

（11）記錄性能 

記錄使用之耗材充足且能正確記錄火警等情報。 

（12）消防搶救支援性能 

A. LCD 等構成系統部分所動作之所有樓層平面圖及與該樓層

有關之以下事項應能簡明表示： 

（A）發報之探測器、按下之火警發信機位置或警戒區域。 

（B）偵測瓦斯漏氣檢知器之位置及瓦斯遮斷閥之動作狀

況。 

（C）構成防火區劃防火牆之表示，及常開式防火門、防火

鐵捲門、遮煙捲簾、防火閘門、排煙閘門、可動式防

煙壁等的動作情況。 

（D）排煙/進風機及排煙/進風口之作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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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發電機、中繼幫浦啟動運轉及緊急昇降機召回功能。 

B. LCD 等應能針對下列各樓層平面圖(以分棟或防火區劃表

示)，以簡明易操作之方式切換其表示。 

（A）火警探測器、火警發信機或瓦斯漏氣檢知器動作樓層

（起火樓層）之平面圖。 

（B）起火樓以外之火警探測器、火警發信機或瓦斯漏氣檢

知器動作樓層之平面圖。 

（C）起火樓直上層及直上二層之平面圖。 

（D）起火樓直下層之平面圖。 

（E）地下層各層之平面圖。 

（13）運用管理支援性能（限設有該性能之綜合操作裝置） 

A. 模擬性能 

（A）對主要性能無產生影響，且能正常動作。 

（B）消防安全設備相關動作信號啟動時切換回一般模式。 

B. 導引性能 

對主要性能無產生影響，且能正常動作。 

C. 履歷性能 

對主要性能無產生影響，且能正常動作。 

D. 自我診斷性能 

（A）對主要性能無產生影響，且能正常動作。 

（B）消防安全設備等相關動作信號啟動時切換回一般模

式。 

3. 注意事項 

進行連動移報測試時，因有自動滅火設備、緊急廣播設備、排煙設

備等連動移報對象及自動滅火系統之作動隔離需確認，檢修時須特

別留意。 

 

三、 綜合檢查 

（一） 檢查方式 

行政院公報　　　　　　　　　　　　　　　　　　　　　第029卷　第195期　　20231017　　內政篇



切換至預備電源或緊急電源狀態下，操作各消防安全設備及防火避

難設施，並依表 2 及表 3 之相關警報項目及操作項目，確認其功能

是否正常。 

（二） 判定方法 

1. 各消防安全設備及防火避難設施在表 2 及表 3 所列警報項目及操作

項目須為正常。 

2. 採 LCD 等表示方式者應符合表 1 相關規定。 

3. 列印及記錄內容應正常無誤。 

（三） 注意事項 

1. 切換至蓄電池設備狀態下實施時，須考量蓄電池動作之容量時間。 

2. 進行各消防安全設備綜合檢查時，以各記錄裝置記錄來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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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消防設備種類 表示項目 

室內消防栓設備 

1. 加壓送水裝置動作狀態 

2. 加壓送水裝置電源中斷狀態 

3. 呼水槽缺水狀態 

4. 水源水槽缺水狀態 

5. 綜合操作裝置電源狀態 

6. 連動中斷狀態（限和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動作連動啟動） 

自動撒水設備 

自動撒水受信總機之表示事項及下列事項：  

1. 減壓狀態（限有需設定二次側壓力者） 

2. 以流水檢知裝置動作表示放射區域圖 

3. 加壓送水裝置動作狀態 

4. 加壓送水裝置電源切斷狀態 

5. 呼水槽缺水狀態 

6. 水源水槽缺水狀態 

7. 綜合操作裝置電源狀態 

8. 手動狀態（限開放式撒水設備具自動啟動裝置者) 

9. 火警探測器動作狀態（限預動式與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動作連

動啟動者) 

10.連動中斷狀態（限與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動作連動啟動者） 

水霧滅火設備 

1. 以流水檢知裝置動作表示放射區域圖 

2. 加壓送水裝置動作狀態 

3. 加壓送水裝置電源中斷狀態 

4. 呼水槽缺水狀態 

5. 水源水槽缺水狀態 

6. 綜合操作裝置電源狀態 

7. 火警探測器動作狀態(限專用者) 

8. 連動中斷狀態（限與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動作連動啟動者） 

泡沫滅火設備 

(移動式除外) 

1. 以流水檢知裝置動作表示放射區域圖 

2. 加壓送水裝置動作狀態 

3. 加壓送水裝置電源中斷狀態 

4. 呼水槽缺水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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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源水槽缺水狀態 

6. 綜合操作裝置電源狀態 

7. 火警探測器動作狀態（限專用者） 

8. 連動中斷狀態（限與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動作連動啟動者） 

惰性氣體滅火設備 

(移動式除外) 

1. 防護區域圖(如單獨設置控制盤於防護區域外，得免設置) 

2. 音響警報裝置、探測器動作 

3. 放射啟動 

4. 啟動回路異常（接地故障或短路） 

5. 放射滅火藥劑 

6. 選擇閥關閉（限有設選擇閥者） 

7. 壓力異常（限低壓式） 

8. 手動狀態（限有自動啟動裝置者） 

9. 綜合操作裝置電源狀態 

10.連動中斷狀態（限與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動作連動啟動者） 

鹵化性氣體滅火設備 

(移動式除外) 

1. 防護區域圖(如單獨設置控制盤於防護區域外，得免設置) 

2. 音響警報裝置、探測器動作 

3. 放射啟動 

4. 啟動回路異常（接地故障或短路） 

5. 放射滅火藥劑 

6. 選擇閥關閉（限有設選擇閥者） 

7. 手動狀態（限有自動啟動裝置者） 

8. 綜合操作裝置電源狀態 

9. 連動中斷狀態（限與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動作連動啟動者） 

乾粉滅火設備 

(移動式除外) 

1. 防護區域圖(如單獨設置控制盤於防護區域外，得免設置) 

2. 音響警報裝置、探測器動作 

3. 放射啟動 

4. 啟動回路異常（接地故障或短路） 

5. 放射滅火藥劑 

6. 選擇閥關閉（限有設選擇閥者） 

7. 手動狀態（限有自動啟動裝置者） 

8. 綜合操作裝置電源狀態 

9. 連動中斷狀態（限與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動作連動啟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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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消防栓設備 

1. 加壓送水裝置動作狀態 

2. 加壓送水裝置電源中斷狀態 

3. 呼水槽缺水狀態 

4. 水源水槽缺水狀態 

5. 綜合操作裝置電源狀態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火警受信總機表示事項及下列事項： 

1. 警戒區域圖（隨時表示） 

2. 警戒區域圖上之火災警報 

3. 綜合操作裝置電源狀態 

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

報設備 

瓦斯漏氣火警受信總機表示事項及下列事項： 

1. 警戒區域圖（隨時表示） 

2. 警戒區域圖上之瓦斯漏氣警報 

3. 綜合操作裝置電源狀態 

緊急廣播設備 

緊急廣播設備之操作部表示事項及下列事項： 

1. 連動中斷狀態（限與緊急電話、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等動作連

動者） 

2. 綜合操作裝置電源狀態 

避難引導燈具 

（限與火警自動警報設

備連動者） 

1. 動作狀態 

2. 連動切斷狀態 

3. 綜合操作裝置電源狀態 

緊急照明設備 

（限外置電源型） 

1. 切換至緊急電源 

2. 減液警報（限具減液警報裝置之蓄電池設備） 

排煙設備 

1. 排煙/進風口動作狀態 

2. 排煙/進風機動作狀態 

3. 通風設備或空調設備(限外循環式)停止 

4. 自動閉鎖裝置動作位置 

5. 綜合操作裝置電源狀態 

連結送水管 

（限設置加壓送水裝置

者） 

1. 加壓送水裝置動作狀態 

2. 通話裝置動作狀態 

3. 加壓送水裝置電源中斷狀態 

4. 中繼水箱減（缺）水狀態 

5. 綜合操作裝置電源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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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電源插座設備 
1. 緊急電源插座位置 

2. 電源迴路導通狀態 

無線通信輔助設備 

（限設置增幅器者） 

1. 端子位置 

2. 電源中斷狀態 

消防專用蓄水池 

1. 加壓送水裝置啟動(限由防災中心遙控啟動

者) 

2. 通話裝置動作狀態(限由防災中心遙控啟動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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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消防設備種類 警報項目 

室內消防栓設備 
1. 加壓送水裝置電源中斷狀態 

2. 缺水狀態（呼水槽或水源水槽） 

自動撒水設備 

1. 流水檢知裝置動作狀態 

2. 減壓狀態（限有需設定二次側壓力者） 

3. 加壓送水裝置電源中斷狀態。 

4. 缺水狀態（呼水槽或水源水槽） 

水霧滅火設備 

1. 流水檢知裝置動作狀態 

2. 加壓送水裝置電源中斷狀態 

3. 缺水狀態（呼水槽或水源水槽） 

泡沫滅火設備 

(移動式除外) 

1. 流水檢知裝置動作狀態 

2. 加壓送水裝置動作狀態 

3. 缺水狀態（呼水槽或水源水槽） 

惰性氣體滅火設備 

(移動式除外) 

1. 音響警報裝置、探測器動作 

2. 啟動回路異常（接地故障或短路） 

3. 選擇閥之關閉（限表示燈亮燈之情況） 

4. 壓力異常（限低壓式） 

鹵化性氣體滅火設備 

(移動式除外) 

1. 音響警報裝置、探測器動作  

2. 選擇閥之關閉（限表示燈亮燈之情況） 

3. 啟動回路異常（接地故障或短路）  

乾粉滅火設備 

(移動式除外) 

1. 音響警報裝置、探測器動作 

2. 選擇閥之關閉（限表示燈亮燈之情況） 

3. 啟動回路異常（接地故障或短路） 

室外消防栓設備 
1. 加壓送水装置電源中斷狀態。 

2. 缺水狀態（呼水槽或水源水槽）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火警受信總機警報事項 

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瓦斯漏氣火警受信總機警報事項 

排煙設備 排煙/進風機動作狀態 

連結送水管 

(限設置加壓送水裝置場所) 

1. 加壓送水裝置電源中斷狀態 

2. 缺水狀態（中繼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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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消防設備種類 操作項目 

室內消防栓設備 警報停止 

自動撒水設備 警報停止 

水霧滅火設備 警報停止 

泡沫滅火設備 警報停止 

惰性氣體滅火設備 警報停止 

鹵化性氣體滅火設備 警報停止 

乾粉滅火設備 警報停止 

室外消防栓設備 警報停止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受信總機操作事項及下列事項： 

1. 復歸 

2. 連動移報切換 

3. 表示切換 

4. 具火警再鳴動之顯示狀態 

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受信總機操作事項及下列事

項： 

1. 復歸 

2. 連動移報切換 

3. 表示切換 

緊急廣播設備 緊急廣播設備之操作部操作事項(分區/全區) 

避難引導燈具 

（限與火警自動警報設備連

動者） 

1. 一齊點燈 

2. 手動點燈 

3. 試驗切換 

排煙設備 
1. 遠隔啟動 

2. 警報停止 

連結送水管 

（限設置加壓送水裝置者） 

1. 加壓送水裝置之遠隔啟動 

2. 警報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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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防災監控系統綜合操作裝置檢查表 

檢修設

備名稱 

防災監控系

統綜合操作

裝置 

製造廠(及代理商)： 

型號(及認可號碼)： 

檢修項目 
檢修結果 

處置措施 
種別、容量等內容 判定 不良狀況 

外觀檢查 

預備電源、緊急電

源(內置型) 

外形     

標示     

綜

合

操

作

裝

置

等 

周圍狀況     

外形     

標示     

表示裝置     

操作裝置     

互相通話裝置     

電壓表     

預備零件     

性能檢查 

預備電源、

緊 急 電 源

(內置型) 

端子電壓     

切換裝置     

充電裝置     

結線接續     

綜

合

操

作

裝

置

等 

開關     

保險絲     

表示燈     

結線接續     

接地     

表示性能     

警報性能     

操

作

性

能 

警報停止性能     

連動移報切換

性能 

    

表示切換性能     

復歸性能     

遠端啟動性能     

資訊傳達性能     

控制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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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性能     

消防搶救支援性能     

運用

管理

支援

性能 

模擬性能     

導引性能     

履歷性能     

自我診斷性能     

綜合檢查 

綜合動作     

     

     

備

註 

 

檢

查

器

材 

機器名稱 型式 校正年月日 製造廠商 機器名稱 型式 校正年月日 製造廠商 

        

        

        

檢查日期 自民國    年      月      日 至民國      年       月        日 

檢

修

人

員 

姓名  消防設備師(士) 證書字號  簽章 (簽章) 

姓名  消防設備師(士) 證書字號  簽章 (簽章) 

姓名  消防設備師(士) 證書字號  簽章 (簽章) 

姓名  消防設備師(士) 證書字號  簽章 (簽章) 

檢

修

機 

構 

檢修機

構名稱 

 檢修機構

證書字號 

 

姓名  消防設備師(士) 證書字號  簽章 (簽章) 

姓名  消防設備師(士) 證書字號  簽章 (簽章) 

姓名  消防設備師(士) 證書字號  簽章 (簽章) 

 

１、應於「種別．容量等情形」欄內填入適當之項目。 

２、檢查合格者於判定欄內打「○」；有不良情形時於判定欄內打「×」，並將不良情形填載於「不 

    良狀況」欄。 

３、對不良狀況所採取之處置情形應填載於「處置措施」欄。 

４、欄內有選擇項目時應以「○」圈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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